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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欺凌四缺陷「零容忍」變「寧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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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欺凌是全球關注議題，世界各地都致力遏制欺凌現象，希望能讓下一代健康成長。香港一直面對較嚴重的校園欺凌問

題，近三成學生飽受欺凌，比鄰近的內地及台灣地區高六成至1.2倍（見另稿），加上近年黑暴橫行，「黃」師生鼓動政治

侵校，更加劇了由政治批鬥而生的欺凌威脅。香港文匯報近日就三地反欺凌措施梳理分析，發現雖然香港教育局經常強調對

欺凌「零容忍」，惟實際上卻疏漏處處，在與內地及台灣比較後，無論是在預防、處理、通報、管理問責等四方面都有明顯

缺陷（見表），包括忽視預防性巡查，又避談對欺凌者處分，且沒強制通報導致透明度低，而學校與老師也毋須就處理欺凌欠妥問責，致令

反欺凌成效存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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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推動的學
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自2015年開始
檢視各地15歲中學生面對欺凌的狀況及態度，
以 2019 年底公布的最新一屆數據為例，有
29.3%港生遭遇每月數次或以上各式欺凌情況。
至於同屬華人社會、文化相近的內地及台灣
地區，欺凌比率分別為17.7%及13.2%，為全球
第八及第三低，香港數字分別比兩地高出六成
至1.2倍。
在涉及欺凌的種類方面，有23.2%港生每月

數次或以上被嘲笑、面對謠言中傷，被打或身
體傷害者則分別有10.6%及 9.4%，大幅「拋
離」內地及台灣。至於經常被欺凌學生比率，
香港為9.1%，同樣倍數高於內地（4%）與台灣
（3.1%）。（見上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港應對力度遠遜內地台灣：欠預防 冷處理 零通報 無問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就香港校園欺凌
問題，多名香港教育界人士表示，在近年社會政治
化的情況下，欺凌情況確比以往嚴重，也令學校跟
進難度提高。他們認為要更有效遏制欺凌，教育、
懲治及問責都不可少。教育局在提供清晰、具體指
引的同時，還應審視目前不足之處，及參考其他地
方經驗研究是否要就反欺凌立法，將當前嚴重的校
園欺凌趨勢扭轉。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該會前年曾進行調查，

多達八成中小幼老師曾接觸與處理過欺凌個案，反
映問題相當普遍，特別是近年社會政治化，校園欺
凌情況比以往更嚴重。雖然大多學校都秉持「零容
忍」的清晰立場，但在實際處理上有一定難度，一

些被欺凌者害怕影響同學間的相處，較少正式提出
投訴；欺凌者則需要更有效的教育與訓導，確保他
們能清楚界線，不會無意中過火犯錯。
黃錦良建議，香港應考慮設立反欺凌投訴熱線，

而教育局亦應提供更清晰、具體的指引及專業支
援，及審視現有不足之處。
至於是否應就反欺凌立法，他認為立法或修法可
加強阻嚇，如政府有相關研究與考慮，應讓廣大市
民參與討論、積極諮詢家長大眾意見。

宣傳教育懲治問責三管齊下
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認為，必須從宣傳教育、懲
治及問責三管齊下，才可扭轉香港較嚴重的校園欺

凌趨勢。目前，教育局在面對校園欺凌問題時幾乎
束手無策，只一味強調關懷輔導，及建議學校如何
尋找專業支援，缺乏具體工作指引，也未有充分將
訓導與輔導結合，忽視懲罰教育及追責問責的重要
性。

籲港學內地 嚴懲參與欺凌師生
他建議香港應多向內地及其他地區學習，對參與
欺凌的師生必須作出嚴正的紀律處分，以儆效尤，
讓他們知道欺凌是需要付出代價；如欺凌者是學
生，應該記過、停學甚至報警處理，同時要令沒有
妥善處理欺凌問題的學校領導、教師和家長建立追
責問責意識。

在處理欺凌問題上，集中強調「校本」
處理是香港特色之一。教育局在政策

文件及向學校提供的資源套中，都反覆強調
要以「全校參與」模式對欺凌「零容忍」，
然而實際上有多處缺漏，如在預防階段，香
港只停留在價值觀教育及教師培訓，卻從不
提要對欺凌高危「黑點」主動巡查等做法。

缺主動巡查 無明確罰則
對待欺凌別人的學生，教育局一直非常
「仁慈」，一味苦口婆心強調教育輔導要
「幫助」其明白過錯及所涉道德價值，惟避
談懲罰與處分。在提供學校參考的資源套
中，則表明「學校跟進的目的不在於懲
罰」。雖然資源套亦有提到「欺凌者必須承
擔後果」，但就要求學校老師「與他們（欺
凌者）討論懲處方法」，情況就像「你欺凌
同學要受罰啊，我哋慢慢傾吓點罰法吧」，
態度之「軟」與阻嚇力之低可想而知。

欠透明通報 乏問責管理
同時，香港從沒強制校園欺凌個案須向教

育局通報，被質疑欠缺透明度，甚至成為將
欺凌事件淡化的漏洞；在學校管理層面，香
港亦未有就將防治欺凌的情況納入問責考
核，教師與學校處理欺凌問題適切與否，並
不受明確監察，大大影響遏制欺凌的效果。

內地依法訂守則
相較之下，內地及台灣均有透過立法確立
反欺凌的責任，力度明顯比香港大。內地方
面，去年10月修訂、將於今年6月實施的
《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學校應
當建立學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對
教職員工、學生等開展防治學
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訓」，
並列出實施欺凌和被欺
凌學生的相關處理原
則。

同時，國家教育部亦於今年1月底出台
《防範中小學生欺凌專項治理行動工作方
案》，推動各省市教育部門加強教育全面排
查，並健全教育懲戒工作機制，並要做好欺
凌報告制度，教師與學校各級問責等方面，
嚴加防範校園欺凌事件。

台灣立法列懲處
在台灣方面，十多年前也是欺凌較嚴重的

地區之一，但當地於2011年修訂《教育基
本法》設立打擊欺凌（又稱「霸凌」）新機
制，翌年再頒布《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行政
命令，內容包括強化校園安全巡查並建立學
校及家長聯繫網絡；為當事人及各關係人制
定計劃，列明懲處建議或管教措施。
同時，法例還規定學校須於24小時內就

疑似欺凌個案向主管機關通報，並將學校防
制與調查欺凌事件列入定期考核事項等。當
地還設立了校園欺凌舉報專線及
專門網站，提供額外舉報渠道，
多方加強防範與遏制，成功令欺
凌數字減少。

預防階段

學校管理及問責

教界倡教局審視 研立法反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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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8年PISA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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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遭欺凌比率高台1.2倍

●香港教育局經常強調對欺凌「零容忍」，惟實際上卻疏漏處處。圖為港生欺凌同學示意圖。 資料圖片

●●對待欺凌別人的學生對待欺凌別人的學生，，教育局一直心慈手軟教育局一直心慈手軟。。圖圖
為港生頭部遭同學推撞為港生頭部遭同學推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內地：健全教育懲戒工作機制，
被欺凌學生要給予相應心理輔導，而實施欺

凌者依法依規嚴肅處置：情節輕微者進行教育和警
示談話；情節較重者可給予紀律處分；對實施暴力、

屢教不改者要記入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涉嫌違法者則由公
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依法處置。
●台灣：啟動霸凌輔導機制，校園霸凌事件情節嚴重者，

學校應即請求警政、社政或司法機關協助。就當事人（欺凌者
與受害人）及其他關係人訂定輔導計劃，明列懲處建議或管教
措施。

●香港：安排輔導人員協助被欺凌者，或尋求社工、心
理學家等專業支援和調解。欺凌別人的學生方面，根據
訓育程序指引及校規，協助其明白其所犯的過錯及所
涉道德價值觀，並與家長攜手協助改善其行為。

○香港不足缺陷：偏重輔導，忽略懲
戒；對欺凌者欠警惕及阻嚇作用。

●內地：加強中小學生思想品德
教育、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各地教

育部門對中小學開展全面排查校園欺凌事件，
而學校也要對全校學生開展全面梳理排查，盡早

發現欺凌事件的苗頭及隱患，達到早發現、早預
防、早控制。
●台灣：學校應加強實施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

育。強化校園安全巡查，建立學校及家長聯繫網絡，
協助學校預防校園霸凌及其事件之協調處理。

●香港：促進學校推動價值觀教育、建構關愛校
園文化，透過專業支援加強教師預防校園欺凌
能力。

○香港不足缺陷：多提教育，少有
防查，並無及早遏制欺凌的具

體措施。

●內地：將學生欺凌防治情況納
入教育質量評價和教育行政、學校校長、

班主任、學科教師及相關崗位教職工工作考
評，作為評優評先先決條件；並對學生欺凌問題

突出的地區和單位進行督導檢查。
●台灣：主管機關應定期對學校進行督導考核，並

將校園安全規劃、校園危險空間改善情形，及學校防
制與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成效列入定期考核事
項。

●香港：無就學校處理欺凌的情況作任何問責
考核。

○香港不足缺陷：制度欠妥，輕視問責；學
校及教師管理上欠缺有關妥善處理欺

凌的考評與問責機制。

●內地：要求各地教育部門和
學校建立健全欺凌報告制度，全體教

師、員工就學生欺凌事件及時向校方報告，
情節嚴重更要向上級教育主管部門報告。
●台灣：校長及教職員工知有疑似校園霸凌事

件，應立即由學校權責人員向學校主管機關通
報，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

●香港：教育局沒強制規定學校須就欺凌個案
向教育局通報或公開通報，由學校自行申報。

○香港不足缺陷：沒有通報，透明度低；
沒人得知學校欺凌及處理情況，學校或

因擔心校譽而淡化欺凌事件。

通報

處理受害人與欺凌者


